附件：南通市海门区2024-2025年省级以上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申报指南
一、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项目（2025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及农业科技综合展示基地项目（2024年省级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补助）
（一）申报对象
1.农业科研、推广单位；
2.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主体。
（二）申报条件
1.生产基地在海门区范围内，相对集中连片，交通便利，沟、渠、路、涵等基础设施配套完善，能满足试验示范需要，拥有项目实施期内土地使用权。
2.申报基地类型包括粮油类、果蔬、水产、规模以上畜禽养殖场等。其中，养殖场所须符合生态环境、农业、水利、自然资源等相关业务部门要求；申报的基地面积需匹配资金使用实际。
3.申报主体有建设项目基地的积极性。原则上依托区域农业技术服务分中心、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等“新农人”现有资源建设。
4.近三年无信用不良记录。
（三）扶持环节
1.按要求树立标识标牌，提升基地的设施条件和信息化水平。
２.强化本区域内主导品种、主推技术以及综合技术方案试验示范，在关键农时组织开展技术观摩、技术培训等活动。
3.每个基地直接联系农户不少于10个（仅针对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
（四）补助标准
项目实行先建后补，财政资金补助原则上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30%（农业科研、推广类事业单位无需自筹），单个基地年度补助资金不超过20万元。
（五）建设期限
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2025年11月－2026年10月；
农业科技综合展示基地：2025年11月－2027年10月。
[bookmark: _GoBack]（六）申报材料
1.项目申报推荐书（附件1）；
2.项目申报信用承诺书（附件2）；
3.项目实施方案（附件3）；
4.项目实施平面图并标注四址GPS定位。
5.营业执照复印件、土地流转合同复印件（当年度或项目实施期）、征信报告等材料。 
（七）评选办法
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计划总数2个、农业科技综合展示基地计划总数３个，如申报数大于计划数，按竞争性立项专家评审的方式择优确定（以粮食类为优先方向）；如申报数小于或等于计划数，通过项目论证的方式确定。
二、2025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项目（合作社与家庭农场培育及经营设施改善）
（一）申报对象
海门区境内的区级以上家庭农场和合作社（含家庭农场服务联盟、联合社）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
（二）申报条件
1.正常经营且未被列入工商经营异常名录；
2.经营效益良好，具有承担项目能力。家庭农场已纳入全国家庭农场“一码通”服务系统；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规范，财务管理、社务公开、议事决策等制度健全，合作社成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运行有效，每年至少召开1次成员大会；
3.合作社配备必要的会计人员或委托代理记账机构代理记账、核算，会计账簿齐全，成员账户准确记录每个成员的出资额、公积金量化份额、与本社的交易量（额）和返还盈余等，可分配盈余按照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的比例不低于60%，且运用农业农村部或省推荐的财务软件按时网上结报；
4.按时缴纳土地租金，无违法、违规、失信、违约等不良行为，未发生过生产（质量）安全事故、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损害成员利益等严重事件，或受到行业通报批评等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5.涉及新增占用土地的项目必须取得用地手续。
（三）扶持内容和环节
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质强基增能，改善生产设施条件，应用先进适用技术，加强品牌建设，开展标准化生产，拓展营销渠道，提高生产经营发展水平，提升联农带农服务能力。
同一主体当年仅限申报一个项目，若同年有未验收项目不得申报；项目同一建设内容不得重复享受其他财政补贴；奖补资金不得用于购买中央财政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已支持的农业机械，不得用于支付中介费用、兴建楼堂馆所、弥补预算支出缺口等与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无关的支出。
（四）补助标准
1.家庭农场实施的项目财政资金补助不超过项目总投资额的50%，单体项目补助资金不超过6万元；
2.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施的项目财政补助资金不超过项目总投资额的50%，单体项目补助资金不超过12万元。
（五）申报材料
1.项目申报推荐书（附件1）；
2.项目申报信用承诺书（附件2）；
3.项目实施方案（附件3）；
4.申报主体营业执照及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5.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复印件；
6.经营面积确认书，需加盖村委、区镇农业（经）部门公章；
7.随手记APP使用记录（家庭农场）；
8.涉及新增占用土地的项目提供合法土地审批利用手续；
9.项目实施平面图（明确项目实施的具体地点及区位图，用 GPS 标明项目区边界坐标）及实施前清晰照片（家庭农场、合作社）；
10.近三年年末农业农村部和省推荐财会软件生成的资产负债表、盈余分配表、成员权益变动表以及随机2个成员的成员账户（合作社）；
11.成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项目申报决定会议记录及每年至少一次成员（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合作社）。
（六）建设期限
自项目立项批复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
（七）评选办法
全区扶持项目总数原则上不超过32个（其中农民专业合作社不超过10个），如申报对象小于等于32个的，通过项目论证的方式确定，如申报对象超过32个，按竞争性立项专家评审的方式择优确定32个扶持对象。 














附件1：
项目申报推荐书
（参考格式）
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
根据苏号文件精神，我辖区内的XXXX（单位名称）所申报的拟投资XXX万元（其中申报省级财政资金X万元）的XXXXXXXXX项目，经审核，符合申报要求，请予立项。
	当地农业（农经）部门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当地政府（管委会）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项目申报信用承诺书
（参考格式）
	项目申报主体
	
	组织机构
代码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或执行额
	万元
	财政资金
	万元

	项目所在地
	　

	项目责任人
	
	联系电话
	

	项目申报主体承诺:
1.本单位（本人）近三年信用状况良好，无严重失信行为。
2.申报的所有材料均依据相关项目管理要求，据实提供。
3.本项目申报的实施内容，未享受过财政专项资金补贴。
4.专项资金将按规定使用。
5.如违背以上承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同意有关主管部门将相关失信信息记入公共信用信息系统。严重失信的，同意在相关政府门户网站公开。

	项目申报责任人（签名）

	项目主体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日期：
	
	
	




附件3:
2025年省以上转移支付农业项目
实施方案（参考格式）


专项名称：


工作任务名称：


实施项目名称：


实施单位（盖章）：


主管部门： 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盖章）

南通市海门区财政局（盖章）

填报时间：年月日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制


一、实施范围
明确项目实施的区域范围或地点，地点要细化到县、乡、村。
二、实施内容
分项描述项目主要实施内容。
（一）
（二）
........
三、经费预算
（一）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入）资金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万元，省级财政补助资金万元，市县财政配套资金万元，实施单位自筹资金万元。
（二）明细预算。
单位：万元
	实施内容
	资金来源

	
	合计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市县财政补助资金
	实施单位自筹资金

	
	
	
	
	
	

	
	
	
	
	
	

	
	
	
	
	
	

	
	
	
	
	
	




（三）支出经济科目明细表（不做硬性填写要求）。
     单位：万元
	实施
内容
	小计
	商品和服务支出科目
	其他资本性支出科目

	
	
	会
议
费
	培训费
	印刷费
	咨询费
	水电费
	邮电费
	差旅费
	维修（护）费
	租赁费
	专用材料费
	劳务费
	委托业务费
	……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专用设备购置费

	
	
	
	
	
	
	
	
	
	
	
	
	
	
	
	
	

	
	
	
	
	
	
	
	
	
	
	
	
	
	
	
	
	

	　合计
	
	
	
	
	
	
	
	
	
	
	
	
	
	
	
	

	
备注：经济分类科目参见《2023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


四、实施进度
本项目实施期限为年，时间自年月起至年月止，实施进度安排如下：
（一）
（二）
........


五、绩效目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具体指标名称）
	指标值

	1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2
	
	质量指标
	
	

	3
	
	时效指标
	
	

	4
	
	成本指标
	
	

	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6
	
	社会效益
	
	

	7
	
	生态效益
	
	

	8
	
	可持续影响
	
	

	9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六、组织管理
（一）项目组成员（其中明确项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二）管理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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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4:
	
	
	
	
	

	项目申报材料提交地点与联系方式

	序号
	项目名称
	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相关业务对应科站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地址

	1
	2025年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项目
	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科技推广科
	秦莉
	82213559
	kjxxz@163.com
	海门区农林大厦4楼

	2
	2024年农业科技综合展示基地项目
	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黄金金
	81286302
	hmnytg@163.com
	海门区农林大厦3楼

	3
	2025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项目
	区农业农村局政改科
	郁杜华
	82212502
	hmnb2212162@163.com
	行政中心15楼1533









